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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天域生态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01 号）文件的核准，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域生态”、“发行人”或“公司”）向特

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48,350,000 股（以下称“本次发行”或“本次非公开发

行”）。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或“保

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或“联席主承销商”）与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联席主承销商”）（中德证券与国泰君安以下

统称“联席主承销商”）按照贵会的相关要求，就本次发行的合规性进行了审慎核查，

按照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股票发行期首日，即认购邀请书发送

日的次一交易日（2021 年 6 月 8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即不低于 8.32 元/股。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天域生态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

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8.32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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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48,350,000 股，全部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

行，符合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 

（三）发行对象及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7 名特定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按照

价格优先等原则确定发行对象及其股份获配数量，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数量（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青岛稳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620,192  104,999,997.44  6 

2 黄振 9,615,384  79,999,994.88  6 

3 上海韫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14,423  74,999,999.36  6 

4 上海子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14,423  74,999,999.36  6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020,432  58,409,994.24  6 

6 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00,961  4,999,995.52  6 

7 徐国新 464,185  3,862,019.20  6 

 总额 48,350,000  402,272,0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募集资金额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402,272,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8,406,457.62 元（不

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 393,865,542.38 元。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

及募集资金总额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审批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0 年 8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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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

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等议案。 

2020 年 8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 2020

年 8 月 3 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二）监管部门审核情况 

2020 年 12 月 28 日，天域生态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 

2021 年 1 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01 号）。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已取

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已履行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时间表 

日期 工作内容 

2021 年 6 月 7 日 
1、 向证监会报送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承诺函并获得审核通过 

2、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发送《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 

2021 年 6 月 8 日 发行期首日 

2021 年 6 月 10 日 
1、接受投资者报价（9:00-12:00）并缴纳申购定金（12:00 前到账） 

2、律师全程见证 

2021 年 6 月 11 日 接受投资者追加报价（10:00-12:00）并缴纳定金（12:00 前到账） 

2021 年 6 月 15 日 接受投资者追加报价（10:00-12:00）并缴纳定金（12:00 前到账） 

2021 年 6 月 16 日 
1、进行投资者关联关系核查及适当性管理工作 

2、确定发行价格、发行数量、配售对象及其获配股份 

2021 年 6 月 17 日 
1、向获配投资者发出《缴款通知书》 

2、退还未获得配售者的申购定金 

2021 年 6 月 18 日 获配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缴款，缴款截止日（17:00 截止） 

2021 年 6 月 21 日 中德证券指定的收款账户验资 

2021 年 6 月 22 日 认购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并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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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25 日 向证监会报送发行总结材料等相关文件 

2021 年 7 月 7 日 
登记公司完成股份登记 

取得股份托管证明 

- 刊登发行情况报告书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 新增股份上市 

（二）认购邀请书发送过程 

2021 年 5 月 28 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天域生态环境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以下简称“发行方案”）及《天域生态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送认购邀请书发送名单》（以下简称“邀请书发送名单”）等文件，并于

2021 年 6 月 7 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无会后事项承诺函启动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的最终邀请对象名单为《发行方案》中已报送（2021 年 5 月 28 日）的

邀请书发送名单 84 家、《发行方案》报送后至追加认购（2021 年 6 月 15 日）结束前

新增意向投资者 12 家，共计 96 家。包括：截至 2021 年 5 月 20 日发行人前 20 大股

东中的 17 家股东（已剔除关联方共 3 家）、基金公司 20 家、证券公司 10 家、保险公

司 5 家及其他表达认购意向投资者 44 家。 

自发行方案报备中国证监会（2021 年 5 月 28 日）后至追加申购截止日（2021 年

6 月 15 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共收到 12 家新增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在审慎核查

后将其加入到邀请书发送名单中，并向其补充发送认购邀请文件。新增投资者名单如

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1 上海子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 潘旭虹 

3 谢恺 

4 王振忠 

5 李万先 

6 朱宏 

7 李凡 

8 邓茜荠 

9 郭伟松 

10 徐国新 

11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 吴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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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天域生态本次《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的范围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以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同时，《认购邀

请书》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投资者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价格、

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等情形。 

（三）申购情况 

1、申购情况 

2021 年 6 月 10 日，在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的全程见证下，联席主承销

商在规定时间内共收到 6 份有效《申购报价单》。所有投资者均按照《认购邀请书》

要求提交了申购报价单及其他申购相关文件。除公募基金无需缴纳定金外，其他投资

者均及时足额缴纳定金。经关联方比对，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财通基金君享

悦熙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最终出资方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因此该产品报价认定为无效报价，财通基金管理的其余产品报价有效。 

首轮申购报价结束后，获配投资者认购资金尚未达到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上限

48,000 万元、对应的申购数量未达到上限 4,835 万股且认购对象数量未超过 35 家，经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协商后决定以首轮报价确定的发行价格 8.32 元/股启动追加认

购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追加认购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11 日及 6 月 15 日每日的

10:00-12:00。追加认购期间，在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的全程见证下，联席主

承销商共接收到 8 家投资者提交的《追加认购申购报价单》，其中 1 家投资者未按要

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有效《追加认购申购报价单》，为无效申购；其余 7 家投资者均

为有效申购。根据《发行方案》及《追加认购邀请书》的规定，公募基金及已参与首

轮申购的投资者无需缴纳定金，其他投资者均按照《追加认购邀请书》要求提交了追

加认购申购报价单及其他申购相关文件，并及时足额缴纳定金。本次发行申购报价情

况如下： 

序号 申购对象 
申购价格 申购金额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有

效申购 （元/股） （万元） 

一、参与首轮申购的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 1

 8.68 541 无需缴纳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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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 741  

2 黄振 

10.18 3,500  

是 是 9.08 3,500  

8.50 3,500  

3 青岛稳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32 10,500  是 是 

4 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52 500  是 是 

5 上海子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32 6,000  是 是 

6 上海韫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99 7,500  

是 是 8.35 7,500  

8.32 7,500  

二、参与追加申购的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32 5,100 无需缴纳 是 

2 黄振 8.32 4,500 无需缴纳 是 

3 上海子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32 1,500 无需缴纳 是 

4 徐国新 8.32 18,800 是 是 

5 邓茜荠 8.32 1,000 是 是 

6 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32 800 是 是 

7 郭伟松 8.32 500 是 是 

三、无效申购报价情况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 2

 
8.68 249 无需缴纳 否 

8.50 249 无需缴纳 否 

2 吴秀芳 8.32 500 是 否 

注 1：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剔除无效申购后，其余产品有效申购总量； 

注 2；申购主体名称为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购邀请书发送名单》中将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录入为上海证大投资有限公司。 

注 3：经关联方比对，财通基金管理的财通基金君享悦熙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最终出资方为本次发行的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因此该产品报价认定为无效报价，其无效申购金额为 249

万元。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不

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联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

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四）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的价格确定为 8.32 元/股，发行数

量确定为 48,350,000 股。本次发行的投资者具体获配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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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1 青岛稳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620,192  104,999,997.44  

2 黄振 9,615,384  79,999,994.88  

3 上海韫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14,423  74,999,999.36  

4 上海子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14,423  74,999,999.36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020,432  58,409,994.24  

6 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00,961  4,999,995.52  

7 徐国新 464,185  3,862,019.20  

 总额 48,350,000  402,272,000.00  

获配认购对象的认购数量、比例、价格和锁定期符合股东大会决议、本次非 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五）缴款与验资 

1、确定配售结果之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出了《缴

款通知书》。发行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的要求向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本次发行缴

款专用账户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 

2、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众会字（2021）

第 06404 号，截至 2021 年 6 月 18 日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中德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资金

402,272,000.00 元。 

3、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众会字（2021）

第 06405号，截至 2021年 6月 22日止，天域生态已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股）48,35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02,272,000.00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8,406,457.62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393,865,542.38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

本）为人民币 48,350,000.00 元，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345,515,542.38 元。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非公开发行方案，缴款通知的发送、缴款和验资过程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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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的核查 

（一）发行对象私募备案情况的说明 

本次最终获配的黄振、徐国新为自然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所规定的应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予以登记备案的范围，无需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登记和备案。 

青岛稳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稳泰旭升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韫

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华泰托管新兴成长精选一期私募投资基金；上海子午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子午涵瑞２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证

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证大量化价值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以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完成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产品及资产管理计划备案。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募基金管理人，其管理的财通基金安吉 87 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瑞坤申一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安吉 112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哈德逊 99 号、财通基金上南金牛、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60 号、财

通基金融政 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悬铃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玉泉慧智 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 1 号、财通基金君享佳胜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 2 号、财通基金玉泉 96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西湖大学 1 号、财通基

金瑞通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非公开认购，该等产品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备案。 

综上，经联席主承销商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涉及需要备案的产品均已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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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要求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 

（二）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情况 

本次发行参与报价并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请书》中的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根据联席主承销商核查，本次发行对象投资

者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等级匹配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承

受能力是否匹配 

1 青岛稳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2 黄振 普通投资者 C5 是 

3 上海韫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4 上海子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6 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7 徐国新 普通投资者 C5 是 

经联席主承销商核查，上述发行对象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和《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规定。 

（三）发行对象关联关系情况的说明 

本次最终获配的 7 个发行对象均不存在“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

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联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

关联关系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经联席主承销商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的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并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进行了公告。 

发行人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复，并

于 2021 年 1 月 16 日进行了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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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将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关于信息披露的其他法

律和法规的规定督导发行人切实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义务和披露手续。 

六、结论意见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

会核准批复的要求。 

本次发行的竞价、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

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预案、已向中国证监会报备的《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

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在发行对象的选择方面，公司遵循了市场化的原则，保证了发行过

程以及发行对象选择的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预案、已向中国

证监会报备的《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要求。 

本次发行以竞价方式确定的全部认购对象承诺本次认购不存在接受发行人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亦不存在

接受其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补偿。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

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安排能够有效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

法权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等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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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域生

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签字）：  

 侯  巍 

 

 

保荐代表人：     

  单晓蔚  胡  晋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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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域生

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 

   

 贺  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